
乌鸦反哺 而况人乎
作为子女孝敬长辈是

应该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

偏偏有些为人子女者不懂

得乌鸦反哺的道理。 比如

本期封面故事的案例。

戴某病重缺钱治疗，

儿子庞小某非但不管不顾， 还不愿出钱治

疗。 伤心无奈之下， 戴某找到前夫协商扶养

及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 并在律师的见证下

签订了协议书， 详细约定了医疗、 饮食起居

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务。

协议中明确约定， 前夫如能按该协议书约定

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 待戴某过世之后，

其名下 90 平方米安置房的房屋就赠与蔡某。

签订协议后， 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

世。 当蔡某处理完戴某的后事， 拿出协议书

主张自己的权利时， 却遭到了庞小某的反

对。 因庞小某拒绝配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

屋的过户手续， 且经多次协商无果， 蔡某将

庞小某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合

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

关于赡养老人， 我国 《民法典》 对于赡

养有明确规定。 在此不做赘述。

乌鸦反哺， 而况人乎？

王睿卿

主笔 话闲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母亲病重儿子不赡养
遗产被判赠与扶养人

一哺乳期女性因车祸受伤

索赔“奶粉钱”获支持

哺乳期妇女李某出车祸受伤， 遵医嘱不能哺乳婴儿，

遂诉至法院， 要求肇事方赔偿替代母乳的奶粉费用和因无

法哺乳造成的其他损失。 近日， 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在合理范围内对李某支出的

“奶粉钱” 予以赔偿。

李某今年 1月荣当宝妈， 还没休完产假， 就遭遇了交

通事故， 住院治疗 20 余天。 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无责任。

治疗结束后， 因侵权人未依法履行赔偿责任， 李某将侵权

人诉至法院。 李某的诉讼请求包含了医疗费、 误工费、 护

理费、 营养费等损失， 除此之外还包含了一项特殊的诉讼

请求， 即赔偿“奶粉钱”。 李某认为， 事故发生时其正处

在哺乳期， 因事故受伤不得不使用药物治疗， 无法继续用

母乳喂养孩子， 额外产生了购买奶粉的费用， 故向侵权人

主张该损失。 案件审理过程中， 李某提交了治疗期间购买

奶粉的发票， 以及医院出具的禁止使用母乳喂养的医嘱证

明。 侵权人抗辩称， “奶粉钱” 并非法定赔偿项目。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一般常识， 使用母乳喂养能够

增强婴儿免疫力， 增进母子感情， 对于婴儿的身心发展更

为有利， 是哺育期母亲们的首选。 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

后， 李某因接受药物治疗， 不得不放弃母乳喂养， 系无奈

选择， 同时其支出了额外的“奶粉钱”。 虽然我国法律并

未将“奶粉钱” 明确规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 但在本

案中， 该损失系因侵权人侵害李某人身权益而造成的实际

财产损失， 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且侵权人存在

过错， 故侵权人应在合理范围内对李某支出的“奶粉钱”

予以赔偿。

家属拒绝尸检鉴定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意外身故后， 家属拒绝进行尸体解剖检验鉴定， 保险公

司能否拒赔？ 日前， 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

2022 年 2 月 28 日， 张某在家中浴室洗澡时， 不慎滑倒

致使头部受伤。 张某家属发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急救电

话， 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地卫生院于当日出具 《居民死

亡医学证明 （推断） 书》， 死因记载为脑部外伤。 张某此前

曾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保险金额为 15

万元，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向保险公司报案后， 保险公司

进行了现场勘验和调查。 2022 年 3 月 1 日， 保险公司作出

事故检验通知书， 建议对张某进行尸检解剖检验鉴定。 但张

某家属在该通知书上签字明确表示不同意。 次日， 张某的遗

体被火化。 保险公司以未鉴定无法查明被保险人死因， 无法

证明事故属于保险范围而拒赔。

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后， 张某家属将保险公司诉至沅江

法院， 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15 万元。

本案中， 被保险人张某死亡后， 其亲属及时向保险公司

报案并提供了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 书》， 原告根据

自身条件已经提供了其客观上所能提供的与确认涉案保险事

故性质、 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可认定其对张某的意外

死亡已尽到其能尽到的证明义务。 当地卫生院作为对张某实

施抢救的医院， 其出具的证明书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

下， 可予采信。 在原告完成举证责任、 被告不能提供证据反

驳的情况下， 确定张某在发生死亡之前存在摔倒在地致使头

部受伤的情况， 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 故被告保险

公司应依约承担保险责任。 最终，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

保险公司赔偿李某亲属保险金 15 万元。

老人因车祸受伤

主张误工费获法院支持

67 周岁的李某某在遭遇交通事故后， 将司机祁某及其

车辆保险公司， 要求赔偿误工费等。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有权主张误工费吗？ 近日，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超车与三轮车相撞的案件， 并根据

案件事实认定， 最终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受害人李某某医疗

费、 误工费等事故损失共计 101894.06元。

2021 年 4 月 8 日 5 时许， 祁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在

行驶途中因变道超车与驾驶三轮车的高某某相撞， 致两车损

坏， 高某某与三轮车乘客李某某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祁

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022 年 1 月， 李某某将祁某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起诉至

福山区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等共计 11万余元。 后该案调解不成， 进入诉讼程序。

保险公司辩称， 事故发生时李某某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年满 67周岁， 误工费不应给付。

福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某某虽然已过退休年龄， 但

年龄并非判断是否具有劳动能力的唯一因素。 保险公司未能

举证证明李某某已经丧失劳动能力， 李某某虽系农村居民、

年龄较大， 但身体健康， 为了其自身的生活， 仍然能从事力

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 李某某当庭

提供的证据、 证人证言及本人陈述均可以证明该事实， 故李

某某主张误工费应予以支持。 针对李某某主张误工费计算有

误， 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误工费为 14375.67 元。 法院最

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李某某医疗费、 误工费等事故损失共计

10189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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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

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

作出一审裁判， 判决被继承人戴某的前夫

蔡某作为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 尽心履行

照顾义务， 获得协议约定遗产。

戴某是柳州市柳北区某村村民， 2013

年城乡改建时因自建房拆迁获得一套 150

平方米的安置房作为补偿。 因看病急需用

钱， 戴某与征地办协商， 将原分配的 150

平方米安置房换成了 90 平方米加补偿款

20 多万元。 2020 年 3 月， 年事已高的戴

某因病离世。

戴某生前曾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

姻， 戴某与男方庞大某于 1986 年结婚，

二人婚姻期间共同生育一子庞小某， 庞大

某于 1992 年因故离世； 第二段婚姻 ，

2012 年戴某与男方蔡某经人介绍认识并

于 2014 年登记结婚， 婚后未生育或收养

子女， 后二人于 2017年经法院调解离婚。

戴某在结束第二段婚姻后， 于 2019

年开始病情逐渐恶化。 由于长期卧病在床

需要人陪护照顾， 早年拆迁获得的 20 多

万元补偿也已所剩无几， 戴某向儿子庞小

某求助。 庞小某不但不顾不理， 而且还表

示不愿意负担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 伤心

无奈之下， 戴某找到前夫蔡某协商扶养及

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 并在律师的见证下

签订了协议书， 详细约定了医疗、 饮食起

居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

务。 协议中明确约定， 前夫蔡某如能按该

协议书约定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 待戴

某过世之后， 其名下 90 平方米安置房的

房屋就赠与蔡某。

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后， 蔡某依约履

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 当蔡某处理完戴某

的后事， 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的权利时，

却遭到了庞小某的反对。 因庞小某拒绝配

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 且

经多次协商无果， 2021 年 12 月， 蔡某将

庞小某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

合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 今年 2月， 柳北区

法院依法开庭审理该案。

蔡某诉称， 在戴某无钱医病又急需人陪

护照顾， 而其子却不顾不理的情况下， 其与

被继承人戴某签订了协议书， 且戴某先行聘

请律师商议并草拟协议书后找到自己协商，

双方是在律师见证下自愿签订的。 其已依约

尽职尽责履行了扶养义务， 并妥善办理好了

戴某的丧葬事宜， 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继承

房产。

庞小某辩称， 其不同意蔡某的观点。 第

一， 蔡某出示的协议书并非是被继承人戴某

的真实意思表示。 当年戴某因看病急需用

钱， 在特殊的情况下， 戴某被迫才与蔡某签

订了协议。 第二， 蔡某并未按协议书约定履

行义务， 且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不对

等。 蔡某扶养照顾、 安葬戴某仅花费数万

元， 却约定其在履责后获赠价值百万元的房

屋， 有失公正。 第三， 子女是父母最亲近的

人， 父母生病子女当然会出钱出力， 况且子

女继承父母遗产是天经地义的事， 从来没有

见过父母的遗产不留给子

女， 而送给外人的事情。 庞

小某表示， 戴某名下的房屋

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对于蔡

某扶养、 丧葬支出的开销，

可以从戴某的遗产中扣除。

柳北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 被继承人戴某与蔡某签

订的协议书， 性质上属于遗

赠扶养协议， 协议签订过程

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

成的，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合法有效， 法院予以确

认。 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查

明的事实， 蔡某对戴某生前

尽了照顾义务， 在戴某死后

也为其处理了殡葬等事宜，

法院认为蔡某有权依据协议

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关于庞小某主张其作为子女也有出钱出

力照顾母亲戴某， 子女理应继承父母遗产的

观点， 法院认为， 首先， 戴某在疾病缠身，

无钱医治、 无人照顾的情况下， 与蔡某签订

协议书约定由蔡某对戴某进行照顾、 支付医

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 戴某将其财产赠与给

蔡某， 系戴某对自身权益的处分， 不违反法

律的规定， 应认定有效。 庞小某作为戴某的

儿子， 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其本该承担

的主要赡养、 照顾义务， 在戴某去世后又以

对法定继承人明显不公为由， 主张法定继承

分配案涉房屋， 有悖常理， 法院对其主张不

予支持； 其次， 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书， 并

不排斥其他亲属、 朋友基于亲情、 友情对戴

某进行照顾， 故法院对于庞小某的上述辩称

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 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

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利。 庞小某不

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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